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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大（厦门）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学大（厦门）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8月 27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24年 9月 13日召开 2024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下属全资子公

司北京学大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学大信息”）或公司指定的其他

全资子公司与相关各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举办者公司合作协议》《服务公司

合作协议》，逐步出资持有岳阳育盛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岳阳育盛”

或“目标公司”）90%股权，并实现间接持有岳阳现代服务职业学院（为一所非

营利性全日制民办高等职业学校，以下简称“高职学校”）90%的举办者权益，交

易对价合计为 21,420 万元人民币。此外，学大信息拟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160 万

元与岳阳育盛现有股东岳阳鸿盛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岳阳鸿盛”）共同设

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服务公司”），为高职学校的办学及日常经营管理提

供教育资源及运营管理等服务和支持，其中学大信息持股 80%。上述项目资金来

源均为公司自有资金/自筹资金。 

同日，公司召开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24 年 9 月 13 日召开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

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职业教育网点及全日制基地建设项目”、“职

业培训及学习力网点建设项目”、“文化服务空间建设项目”、“信息化系统建

设项目”剩余募集资金用途，用于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学大职教（北京）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学大职教”）或公司指定的其他全资子公司支付收购珠海隆

大智业教育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隆大”）70%股权（以下简称“珠

海隆大股权收购”）的部分交易对价，及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学大信息或公司指



定的其他全资子公司支付收购岳阳育盛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90%股权（以下简称

“岳阳育盛股权收购”）的部分交易对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8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0）、《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71）。 

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25年 5月 23日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

意对“岳阳育盛股权收购”项目进行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6 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终止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3）。 

二、对外投资事项的进展 

因上述对外投资事项相关方未满足付款条件达成的先决条件，公司基于项目

客观情况及潜在风险综合考量，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经友好协商决定终止上述

对外投资项目，并于近日与相关各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解除协议》《举办者

公司合作协议之解除协议》及《服务公司合作协议之解除协议》。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无实际出资。具体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股权转让协议之解除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北京学大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岳阳育盛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丙方：岳阳永高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丁方：岳阳鸿盛建设有限公司 

1、各方同意并特此确认，自本解除协议签署之日起，《股权转让协议》和各

方就本交易达成的其他所有书面及口头协议（如适用）均终止。 

2、各方同意并特此确认，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自本解除协议签署之日起，

各方不再享有和承担《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各方将配合妥善处理

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涉及的相关文件资料交接、审批、披露、答复证券监管部

门问询等事宜。 



3、各方特此确认，各方关于签署本解除协议不存在任何纠纷、争议，亦不

存在任何潜在的纠纷、争议。 

（二）《举办者公司合作协议之解除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岳阳鸿盛建设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学大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丙方：岳阳育盛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丁方：岳阳现代服务职业学院 

1、各方同意并特此确认，自本解除协议签署之日起，《举办者公司合作协议》

和各方就本合作达成的其他所有书面及口头协议（如适用）均终止。 

2、截至本解除协议签订之日，根据《举办者公司合作协议》第三章第四条

等相关约定，乙方提名的人员已成为丁方的理事会成员。各方同意并特此确认，

自本解除协议签署之日起，前述人员不再担任丁方的理事及其他任何职务，甲方

和丙方应在本解除协议签订之日起 90 日内完成办理前述人员不再担任丁方理事

会成员的相关变更手续。 

3、各方同意并特此确认，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自本解除协议签署之日起，

各方不再享有和承担《举办者公司合作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各方将配合妥

善处理解除《举办者公司合作协议》涉及的相关文件资料交接、审批、信息披露、

答复证券监管部门问询等事宜。 

4、各方特此确认，各方关于签署本解除协议不存在任何纠纷、争议，亦不

存在任何潜在的纠纷、争议。 

（三）《服务公司合作协议之解除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岳阳鸿盛建设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学大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丙方：岳阳育盛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丁方：岳阳现代服务职业学院 

1、各方同意并特此确认，自本解除协议签署之日起，《服务公司合作协议》

和各方就本合作达成的其他所有书面及口头协议（如适用）均终止。 

2、各方同意并特此确认，自本解除协议签署之日起，各方将促使并配合于

90 日内完成办理服务公司解散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对服务公司进行清算、签署

股东会决议等文件），并授权乙方或其指定主体办理解散相关事宜、签署解散相



关文件。各方同意并特此确认，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自本解除协议签署之日起，

各方不再享有和承担《服务公司合作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各方将配合妥善

处理解除《服务公司合作协议》涉及的相关文件资料交接、审批、信息披露、答

复证券监管部门问询等事宜。 

3、各方特此确认，各方关于签署本解除协议不存在任何纠纷、争议，亦不

存在任何潜在的纠纷、争议。 

三、本次解除对外投资协议的原因 

公司筹划本次投资事项以来，积极与各方进行沟通，但鉴于公司发展战略的

规划，综合考虑各种相关因素，各方经慎重考虑后，决定终止本合作事项。各方

同意并确认：自解除协议签署之日起，各方不再享有和承担原协议项下的权利和

义务，各方关于签署解除协议不存在任何纠纷、争议，亦不存在任何潜在的纠纷、

争议。 

本次项目终止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四、上述进展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解除对外投资协议事项是公司结合行业、市场等多种因素以及公司目前

经营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本次解除对外投资协议的签订不会对公司财务状

况和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北京学大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与岳阳永高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岳阳

育盛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之解除协议》； 

  2、《举办者公司合作协议之解除协议》； 

  3、《服务公司合作协议之解除协议》。 

  

特此公告。   

 

 

                    学大（厦门）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 7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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